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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政教学〔2023〕141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非外语专业

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习及考试的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《广西师范大学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习及考

试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已于 2023年 6月 14日经学校第十四届学位

评定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

2023年 8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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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

公共英语学习及考试的规定

（试 行）

公共英语为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修公共学位课程，

为保证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对非外语专业

硕士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及考试作如下规定：

第一条 关于公共英语免修免考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入学后可免

修免考公共英语，获得公共英语的学分，并认定已达到申请硕士

学位的英语要求。成绩按“免修”登记，换算成百分制为 85分。

1. 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（一）成绩≥65分，英语（二）成

绩≥70分；

2. 研究生入学前 CET6≥425、IELTS≥5.5、TOFEL≥70或获

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；

3. 本科阶段为英语专业。

符合免修免考条件的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必须由

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原件验证。

第二条 关于公共英语教学

所有不符合免修免考公共英语条件的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

生都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公共英语学习和考试。根据研究生入

学考试英语成绩，把研究生分成不同层次的教学班。公共英语

的开设，按照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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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关于申请学位的英语要求

非外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前，英语成绩必须

达到下列要求之一才能申请硕士学位。

1. 符合免修免考条件；

2. 公共英语成绩≥70分；

3. 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 CET6≥425、IELTS≥5.5、TOFEL≥

70或获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。

第四条 在最长学习年限内，英语成绩未达到申请硕士学

位条件，不能通过毕业资格审核和申请硕士学位。

第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8月 15日印发


